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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宇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宇顺·莲花坊二期（A 区、B 区）”商住楼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中应

如实记载的内容包括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环境影响报告表

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

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现将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介绍如下：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1.1.1  项目概况 

四川宇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宇顺·莲花坊二期（A 区、B 区）”商住楼项

目位于温江区和盛镇柳岸社区二、三、四组，分为两期进行开发建设，本次验收

为“宇顺·莲花坊二期（A 区、B 区）”商住楼项目，一期项目已经交房入住。本

项目为“宇顺•莲花坊”二期商住楼项目，项目位于和盛镇柳岸社区 2、3、4 组。 

二期总投资 35000 万元，分 A、B 两个区。主要建设 5 栋高层纯住宅楼（7

号楼、8 号楼、11 号楼、12 号楼、13 号楼）、4 栋高层商住楼（15 号楼、1 号楼

1 单元、1 号楼 2 单元、1 号楼 3 单元）和 3 栋独立商业楼（16 号楼 1 单元、16

号楼 2 单元、16 号楼 3 单元）。其中 A 区包括 5 栋高层纯住宅楼（7 号楼、8 号

楼、11 号楼、12 号楼、13 号楼）和 3 栋高层商住楼（1 号楼 1 单元、1 号楼 2

单元、1 号楼 3 单元）。B 区包括 1 栋高层商住楼（15 号楼）和 3 栋独立商业楼

（16 号楼 1 单元、16 号楼 2 单元、16 号楼 3 单元）。规划建设净用地面积

35142.40m
2，实际总建筑面积 184031.52m

2。 

1.1.2  污染物排放情况 

（一）废气 

项目投入营运后的大气污染物主要为住户厨房燃烧天然气产生的废气及油

烟废气、汽车废气、垃圾房产生的恶臭以及备用柴油发电机产生的废气。 

①住户厨房油烟 

本项目营运期住户厨房在烹饪、加工食物过程中将挥发出油脂、有机质及热



分解或裂解产物，从而产生油烟废气。本项目营运期住户厨房产生的油烟废气经

家用抽油烟机处理后，由油烟管道集中收集引至楼顶，实现达标排放。 

②餐饮油烟 

项目可引入餐饮服务经营场所的商业用房，若要引入餐饮业，预留独立烟道，

油烟排口设置上须满足《饮食业环境保护技术规范》（HJ554-2010）中“经油烟

净化后的油烟排放口与周边环境敏感目标距离不应小于 20m”的规定。 

③汽车尾气 

项目共设置机动车位 2040 个，其中，196 个地上停车位，1844 个位于地下

室。在绿化带中设置通风装置。 

④柴油机发电废气 

项目设 1 个发电机房，设有 500kW 一台。柴油发电机使用过程会产生废气，

其主要成分为 CO、HC、NO2。发电机房采用机械送、排风的形式，发电机房内

保持着良好的通风性，柴油发电机烟气经自带的净化设备处理后通过专门的烟道

引至 8 号楼顶排放，排口背离周边居民区。 

⑤垃圾恶臭 

项目设垃圾房 2 处，一处位于 12 号楼西北侧，一处位于 15 号楼东北侧，建

筑面积 170.00m
2。生活垃圾经袋装收集后暂存于垃圾房，由环卫部门每天统一

清运和处理。目前，尚未有居民入住，仍然处于装修阶段，在装修阶段产生的建

筑垃圾，物业公司与相关单位签订了处置协议，处置装修阶段产生的建渣。 

另外物业公司设置了分类垃圾桶，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收集，并严格按照环

评的要求设置专业部门对生活垃圾进行日产日清处理。 

（二）废水 

营运期废水主要为生活废水、商业废水、物管废水、垃圾房冲洗废水、绿化

废水等。目前项目所在区域城市雨水管网、污水管网均已完善，污水管网最终流

向和盛镇污水处理厂。项目设置预处理池和隔油池，位于独立商业楼 16#1 单元

附近的绿化带中，其配管位置也位于其附近。 

（三）噪声 

营运期噪声主要有设备运行噪声、商业噪声、车辆噪声和生活噪声。项目产

噪设备主要有柴油发电机、风机、水泵房、通风系统、空调外机等设备。上述设

备除空调外机布置于室外，其余设备均设于地下室设备用房，设备用房设置密闭



房间和吸声隔音措施。 

（四）固体废物 

项目营运期固体废物主要有生活垃圾、餐厨垃圾、污泥、隔油池废油脂。 

①生活垃圾：本项目设 2 处垃圾房，一处位于 12 号楼西北侧，一处位于 15

号楼东北侧，生活垃圾经袋装收集后，由物业管理清运至垃圾房暂存，由市政环

卫部门统一清运和处理。营运期生活垃圾需严格做到日产日清，由物业部门派专

人处理。 

②餐厨垃圾 

本项目后期入驻的餐饮服务经营场所应设立餐厨垃圾收集场所，餐厨垃圾收

集后交由经城管部门许可的单位收运、处理，不得与生活垃圾混装。物业管理部

门应监督餐饮商户的餐厨垃圾处理情况，目前商业未招商也未入住。 

③污泥 

由市政环卫部门定期清掏，并统一清运和处理。 

1.2 施工简况 

    四川宇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宇顺·莲花坊二期（A 区、B 区）”商住楼项

目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施工合同，安排专项资金落实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项

目建设过程中严格组织实施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

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其中项目设计单位为成都华宇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为四川永志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监理单位为四川西华工程招标监理有限公司；项目开工时间为

2019 年 1 月，竣工时间为 2022 年 1 月。 

1.3 验收过程简况 

2016 年 9 月，四川省国环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宇顺·莲花坊二期

（A 区、B 区）”商住楼环境影响报告表》。2018 年 3 月，原成都市温江区环境保

护局出具了《关于对四川宇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宇顺·莲花坊二期（A 区、B

区）”商住楼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查批复》（温环建评[2016]174 号）。 

2022 年 7 月，四川宇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四川省国环环境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编制工作。 

1.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四川宇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宇顺·莲花坊二期（A 区、B 区）”商住楼项

目位于温江区和盛镇柳岸社区二、三、四组，项目设计、施工和验收期间未收到

过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项目所在地周边多为学校、空地，无高噪声工矿企业，

无对本项目建设重大环境影响因子。 

1、环保设施竣工公示 

2022 年 1 月，“宇顺·莲花坊二期（A 区、B 区）”商住楼项目向社会公示竣

工日期。 

  

环境保护设施竣工后公开竣工日期 

2、环境保护设施进行调试起止日期公示 

2022 年 3 月，项目将调试时间通过宣传栏向社会公示。 

  

环境保护设施调试起止日期公示 

3、公众参与公示 

   验收期间为了征求广大居民对本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意见和建议 ，本次验



收发放了调查表。在公示期间未收到关于本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意见或者问题。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

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包括制度措施和配套措施等，现将需要说明的措施内容和要

求梳理如下：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项目的物业管理单位成都市龙湖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建立了环保组织机构，明

确了机构人员组成及职责分工。建立了相关的环保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序号 管理制度名称 

1 

生活垃圾管理制度 

预处理池清掏制度 

绿化管理制度 

  （2）环境监测计划 

制定了定期监测计划，定期对环保设施治理情况进行检查监测测。 

2.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本项目不涉及区域内削减污染物总量措施。 

2.3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本项目不涉及林地补偿、珍稀动植物保护、区域环境整治、相关外围工程

建设情况等情况。 

3 整改工作情况 

无整改情况。 

 

                   四川宇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30 日 


